
臺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原則 

保證金返還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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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屆滿返還機關依稽查紀錄執行返還或沒入保證金： 
 
一、 依定期或不定期稽查紀錄及檢舉紀錄清查是否違規做住宅使用，依違規

紀錄簽報按戶沒入保證金。 

二、 未違規部分則按戶數簽報無息返還保證金。 

三、 發生疑義時，返還機關得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勘查認定使用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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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滿 3 年確實無任何違規紀錄者，返還機關簽報無息返還保證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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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內申請人主動申請返還保證金： 

一、 書面審查資料：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資料申請返還。 

1. 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或公司登記資料。（擇 1） 

2. 戶籍謄本。（如無可免附） 

3. 非作住宅或違反都市計畫使用切結書。 

4.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、竣工平面圖及照片。（如無可免附，但現況須已
正常使用中且用途確實非供住宅使用） 

5. 用電證明。 

6. 房屋稅籍資料。 

二、 返還機關得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認定使用狀況。 

三、 經查核符合規定者，返還機關簽報無息返還申請人保證金。不符合規定

部分，則按戶沒入保證金。 

 

需繳納保證金案件類別： 

1.新建造執照繳納保證金案 

2.變更使用執照繳納保證金案 

3.戶數變更繳納保證金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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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繳納保證金入保管專戶： 

戶名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保管款。 

帳號：16141033900007。 

繳納方式：1.以繳款書臨櫃繳納  2.以電匯繳納。 

注意事項：皆需將繳納憑證乙聯交由本處附卷留存。 

經專簽核可後之辦理方式： 

一、 返還：依申請人提供帳戶資料後由出納、會計單位辦理自保管專戶提轉返還。 

二、 沒入：由出納、會計單位依規定提轉納入都市發展局年度預算或預算外收入。  

備註：本處逐案建立 3 年內稽查動態資料（含室裝、公共安全申報、房屋稅籍及用電情形等），以作為 3 年期滿
後簽報返還或沒入保證金之依據。 


